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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

织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<试行>》和基层党组织

选举工作规定，根据《中共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

于调整基层党组织设置和开展相关选举工作的通知》，现制定建

筑工程学院基层党组织调整选举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

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充分发扬党内民主，

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，提高党的创造力、凝聚力和战斗

力，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，以优异的成绩迎

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，为学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。

二、领导小组

组长：王彬

副组长：何敬双

组织协调：李芳婷

成员：程彩霞、金芳华、张辉、鲁晓俊、方锐

三、所属支部调整

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（下设 3个党支部）：

1.建筑工程党支部（13 人）

所属党员：危道军、王彬、程彩霞、王延该、沙本忠、胡永

骁、董娟、鲁晓俊、刘杰、孟德颖、李澍、李娟、余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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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岩土工程党支部（11 人）

所属党员：金芳华、徐锦枫、方锐、王忠明、余蓓、耿海宁、

肖琳、陈天旭、刘莉莉、赵莹莹、刘玲玲

3.建筑工程学院师生联合党支部（14 人）

所属党员：何敬双、易仁杰、张辉、李芳婷、李孝东、黄靓、

熊燕、卢娜娜、徐德峰、卢茜、罗瑜、代爽、张宇、田琳双

四、党总支部委员会、党支部委员会的组成

（一）任期

党总支部委员会、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 3年。

（二）设置

党员 7人以上的党支部可设立支部委员会，一般设委员 3人，

其中设党支部书记 1人，组织委员、宣传兼纪检委员各 1名。人

数不足 7人的党支部，不设支部委员会，设支部书记 1人，纪检

员 1人，必要时增设副书记 1人。

（三）任职条件

1.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，在思想上、

政治上、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。

2.有较强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，有一定的理论水平、政策

水平和组织能力，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各项工作中，能在本职

工作中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且在党员群众中有较高威信。

3.教师党支部书记要按照“双带头人”（党建带头人、学术

带头人）的要求选拔，既要政治强，又要业务精，重点从教研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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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、专业带头人、骨干教师、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博

士研究生中产生。

4.师生联合党支部书记原则上由负责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

书记兼任。支部委员会一般由负责学生工作的党员教职工组成。

5.中共正式党员，一般具有 1年以上党龄，对高校基层党组

织工作有一定的了解。

五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进行思想宣传教育。党支部要以此次调整为契机进行广

泛的宣传教育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

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学习《党章》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

选举工作条例》等党内法规条例，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民主权利，把

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学院发展的坚强堡垒。

（二）支部酝酿提名党支部委员候选人。党支部根据多数党员

意见和支委会研究，推荐、酝酿和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和预备人选，

并向党总支呈报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，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为应选

人数的 20%。请示内容包括召开党员大会的时间、地点、议程，提

出下届党支部委员会委员的名额、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及基本

情况、选举办法等。此项工作于 9月 14 日前完成。

（三）总支呈报请示。党总支对党支部的选举方案、支部委

员会候选人预备人选基本信息等情况党总支对进行审议，将审议

结果请示党委审批，获得同意后方可进入选举程序。此项工作于

9月 16 日前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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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选举实施。按照规定的程序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一

届委员会，选举时，到会人数须超过应到人数（有选举权的党员）

的五分之四。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。候选人获得的赞成票要超

过实到会有选举权的人数的一半，方可当选。

党员大会结束，召开新一届党支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，选

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书记，进行委员分工。

（五）向上级党组织报送选举结果。党支部委员会将选举情

况（包括应到会人数、实到会人数、候选人得票数）及党支部委员

分工情况，书面报告学院党总支。党总支汇总党支部选举情况报校

党委组织部备案。此项工作于 9月 20 日前完成。

（六）学校党委批复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统一思想，精心筹备。各党支部要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

科学安排，认真做好各项筹备工作。要认真组织党员学习相关选

举文件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全面把握相关政策要求，正确认识支

部调整选举对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，确保选举工作顺利

进行。

2.规范程序，按章操作。各党支部要严格按照《中国共产党

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

作条例》等文件的要求，充分发扬党内民主，广泛听取党员的意

见，尊重党员民主权利，严格按照规定程序、选举办法，坚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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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公正、规范操作，确保选举工作稳妥有序进行。

3.加强监督，严肃纪律。各党支部要充分认识支部调整选举

工作的严肃性，切实维护选举工作纪律和党员的民主权利。党总

支纪检委员将加强监督，维护选举工作的正常秩序，对违反党章

规定的行为将根据问题性质和情节轻重严肃查处。


